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林

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能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的保荐机

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林洋能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19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1,428,571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799,999,985.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9,551,428.27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0,448,556.73 元。截止 2015 年 5 月 6 日，上述资金已全

部到账，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

第 113812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3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1,264,663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68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799,999,860.8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3,711,262.57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56,288,598.27 元。截止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述资金

已全部到账，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114500 号《验资报告》。 

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公司已按照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公司第一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135MW 集中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66,389.45 66,389.45 

2 80MW 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68,000.00 41,500.00 

3 灵璧浍沟 20MW 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366.00 14,000.00 

4 阜阳太和县双庙镇 20MW 农光互补电站 18,000.00 15,000.00 

5 萧县大屯 20MW 农光互补电站 18,372.00 15,000.00 

6 宿州经开区前付村 20MW 农光互补电站 18,000.00 14,000.00 

7 启东近海 15MW 农光互补电站 12,750.00 12,000.00 

合计 216,877.45 177,889.45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在“200MW 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及“8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基础上增加“安徽灵璧浍沟 20MW 地面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该议案经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实施。 

2016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公

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主体的议案》，决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

项目的建设地点和主体进行调整，利用募集资金优先投资更为优质的光伏电站项

目。该议案经 2016 年 6 月 6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

施。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来“200MW 集中式光伏发

电项目”中的65MW集中式光伏电站变更为安徽和江苏地区的分布式光伏电站。

该议案经 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2、公司第二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300MW 光伏发电项目 260,000 253,000 



2 智慧分布式能源管理核心技术研发项目 27,000 27,000 

合计 287,000 280,000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二

期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原来“300MW 光伏发电项目”中的部分

135MW 项目变更为安徽、江苏和山东地区的光伏电站。该议案经 2016 年 10 月

17 日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

能力，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使用一期非公开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二期非公开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000 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募投项

目进度要求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督促林洋能源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本保荐机构同意林洋能源本次使用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 

 



 


